
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股份公司、企业变更、审批事项的通知 

（商资函[2008]5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改进外商投资审批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新增投资总额及新增注册资本属于限额（《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允许类 1 亿美元，限制类 5000 万美元，以下简称“限额”）以下的，由省

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第三条涉及事项除外）。 

  二、限额以下（转制企业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计算）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其变更（包括限额

以下外商投资上市公司其他有关变更），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第三条涉及事项除外）。 

  三、外商投资有专项规定的行业、特定产业政策、宏观调控行业继续按现行规定办理。外国投资者

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仍按有关规定报商务部审核。 

  四、各地外资审批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政策要求进行审批，并及时向商务

部备案。 

  五、本通知自 2008 年 8 月 11 日起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〇〇八年八月五日 
 


